
关于印发 《北京市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及 《北京市银行本票会计

核算手续 （试行）》的通知

银管发 〔２００７〕１６６号

各政策性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

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已开办人

民币业务的各外资银行北京分行：

为贯彻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促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银发

〔２００７〕１５４号）精神，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进一步提高银行业金
融机构支付结算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我营业管理部决定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起在
北京市开办银行本票业务，现将 《北京市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

简称 《办法》）及 《北京市银行本票会计核算手续 （试行）》（以下简称 《核算手

续》）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制定本行银行本票业务实施细则

各行应及时根据 《办法》规定及本行核心业务系统的具体情况，制定银行本

票业务管理细则及操作手续，制定本票业务内控管理制度，报我营业管理部备案。

二、认真做好银行本票业务开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开展本票业务培训工作，切实防范业务风险。各行应于２００７年８月底
前完成本行业务人员的本票业务培训工作，确保业务人员能正确掌握银行本票业

务的处理流程及审核要点，特别是银行本票票面的防伪点，切实防范支付风险。

（二）加强银行本票业务的宣传工作。各行要采取有效宣传手段，向社会公众

宣传银行本票业务。一是要在网点公布本行开办银行本票业务的机构名录；二是

制作宣传折页，向客户宣传具体操作流程。

（三）为确保银行本票业务按期开办，各行应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前将压数
机、银行本票凭证发放至各开办本票业务的营业网点。

三、各行应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认真做好银行本票业务的解付、付款工作

（一）代理付款行应按照 《支付结算办法》有关规定审核银行本票，确保本票

的真实性及票面信息的合规性、完整性。代理付款行未按规定受理银行本票，造

成出票银行付款的，应承担相应的违规责任。

除法律规定和 《办法》、《核算手续》规定事由外，代理付款行不得拒绝受理

持票人提交的银行本票。

（二）银行本票出票行应严格按照 《支付结算办法》及本通知相关制度要求，

认真审核票据。对代理付款行已代理付款的银行本票，除有正当理由外，出票银

行不得拒绝付款。请各行将银行本票业务开办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报告，

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５日前报我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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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红梅、李佳

联系电话：６８５５９０９３６８５５９０９１
特此通知。

附件：１．北京市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

２．北京市银行本票会计核算手续 （试行）

二○○七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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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北京市银行本票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银行本票行为，保障银行本票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

结算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北京市辖区内签发、流通、付款的银行本票，适用于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银行本票，是指不定额银行本票。

第三条　银行本票是银行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
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第四条　 银行本票的出票银行为银行本票的付款人。银行本票可以用于转账，
注明 “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可以用于支取现金。

第五条　银行本票的金额起点为２０，０００元。
大额现金银行本票解付按照现金管理制度提前一天与银行本票出票行办理预

约解付手续。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在北京市辖区内需要支付各种款项，均可使用银行本票。
第七条　银行本票的出票人，是指具有签发银行本票业务资格的银行营业机

构。

各银行分行根据分支机构是否具有安全保管印章、编押机具、银行本票凭证

的设施，是否具备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否配备符合管理要求素质和数量的会

计结算人员等情况确定本系统开办银行本票业务的机构，并将开办银行本票业务

机构的情况报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备案。

第八条　开办银行本票业务的银行营业机构必须办理签发和兑付银行本票的
业务。

第九条　签发银行本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一）表明 “银行本票”的字样；

（二）无条件支付的承诺；

（三）确定的金额；

（四）收款人名称；

（五）出票日期；

（六）出票人签章。

欠缺记载上列事项之一的，银行本票无效。

第十条　银行本票出票银行在签发本票时，应使用压数机在大写金额右边压
印小写金额。大、小写金额必须一致。

第十一条　 银行本票出票银行在签发本票时，应同时记载票据交换号和银行
机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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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机构代码、票据交换号记载在票据号码下方。

第十二条　银行本票的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银行的银行本票专用章
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经办人的签名或盖章。

第十三条　银行本票的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
银行本票无效。

对本票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

证明。

第十四条　 银行本票可以在北京市辖区内背书转让，但填明 “现金”字样的

银行本票不得背书转让。

出票银行在银行本票正面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的银行本票，不得背书转让；

其直接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出票人对其直接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被

背书人提示付款或委托收款的银行本票，银行不予受理。

背书人在银行本票背面背书人栏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的，其后手再背书转

让的，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的背书人对其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

出票银行不能以此抗辩持票人。

第十五条　银行本票的提示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２个月。超过提示付款期限
的银行本票，代理付款人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申请人使用银行本票，应向出票银行提交银行本票申请书，填明
收款人名称、申请人名称、支付金额、申请日期等事项并签章。申请人是单位，

收款人是个人的，申请人还应在银行本票申请书上注明 “用途”。

申请人和收款人均因个人需要支取现金的，应在 “本票金额 （大写）”栏先填

写 “现金”字样，后填写本票金额。

申请人或收款人为单位的，不得申请签发现金银行本票。

第十七条　出票银行受理银行本票申请书，收妥款项后签发银行本票，将银
行本票交给申请人。

申请人是单位，收款人是个人的，出票银行签发本票时应在 “备注”栏注明

申请人填写的用途。

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将银行本票交付给本票上记明的收款人。
收款人受理银行本票时，应审查下列事项：

（一）收款人是否确为本单位或本人；

（二）银行本票是否在提示付款期限内；

（三）必须记载的事项是否齐全；

（四）出票银行签章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压数机压印的出票金额，并与大写

出票金额一致；

（五）出票日期是否使用中文大写；

（六）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是否更改，更改的其他记载事项是否

由原记载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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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被背书人受理银行本票时，除按照第十八条的规定审查外，还应
审查下列事项：

（一）银行本票正面是否记载 “不得转让”的字样；背书是否连续，背书人栏

是否记载 “不得转让”的字样；

（二）背书人签章是否符合规定，背书使用粘单的是否按规定签章。

背书人为个人时，还应审查背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第二十条　银行本票见票即付。跨系统银行机构互相代理银行本票兑付，金
融机构相互之间不计付利息。

第二十一条　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持票人向开户银行提示付款时，应在银
行本票背面 “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签章应与预留银行签章相同，

并将银行本票、进账单送交开户银行。银行审查无误后办理转账。

第二十二条　未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个人持票人，凭注明 “现金”字样的

银行本票向出票行支取现金的，应在银行本票背面 “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

处签章，记载本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交验本人身份证件及复印

件。银行审核无误后支付现金。

第二十三条　持票人对注明 “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需要委托他人向出票

银行支取现金的，应作成委托背书，在银行本票背面 “背书人签章”处签章，记

载 “委托收款”字样，背书日期以及背书人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在

被背书人栏记载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向出票银行提示付款时，应在银行本票背面 “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

款签章”处签章，记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同时向银行交验委托人和

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持票人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不获付款时，在票据权利时效内向出
票银行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单位证明，可持银行本票向出票银

行请求付款。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因银行本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退款时，
应将银行本票提交出票银行办理。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出具该单位的证明；申请人

为个人的，应出具本人的身份证件。出票银行对于在本行开立存款账户的申请人，

只能将款项转入原申请人账户；对于现金银行本票和未在本行开立存款账户的申

请人，才能退付现金。

第二十六条　填明 “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向付款人办

理挂失止付。

未填明 “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

第二十七条　银行本票丧失，失票人可凭人民法院出具的其享有票据权利的
证明，向出票银行请求付款或退款。

第二十八条　出票银行签发银行本票，按每笔１．００元向申请人收取手续费，
按实际情况收取相应的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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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出票银行受理挂失止付，按票面金额１％。向挂失止付申请人收
取手续费。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修改。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ＯＯ七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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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北京市银行本票会计核算手续 （试行）

一、银行本票出票的处理手续

（一）申请人需要使用银行本票 （以下简称本票），应向银行填写 “银行本票

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申请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根联，第二联借方凭证，

第三联贷方凭证。交现金办理本票的，第二联注销。

银行受理申请人提交的本票申请书时，应认真审查其填写的内容是否齐全、

清晰；申请人为本行开户的单位或个人的，申请人签章是否为预留银行签章；申请

人为未在本行开户的个人，须在申请书签章，填写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发证机

关，并交验有效身份证件；申请书填明 “现金”字样的，应审查申请人和收款人

是否均为个人，经审查无误后，方能受理其签发银行本票的申请。

申请人以转账交付的，以第二联申请书作借方凭证，第三联作贷方凭证。其分

录是：

（借）科目 申请人户

（贷） 开出本票

申请人以现金交付的，以第三联申请书作贷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现金

（贷）开出本票

（二）出票行在办理转账或收妥现金后，签发本票。本票凭证一式两联，第一

联卡片，第二联本票。

１．本票的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必须大写，如果填写错误应将本票作废。
２．用于转账的本票，须在本票上划去 “现金”字样；按照支付结算办法规定

可以支取现金的本票，须在本票上划去 “转账”字样。

３．用于支取现金的本票，须在 “人民币 （大写）”栏先填写 “现金”字样，

后填写大写金额。

４．申请书的备注栏注明 “不得转让”的，出票行应当在本票正面备注栏注

明。

（三）填写的本票经复核无误后，在第二联本票上加盖银行本票专用章并由授

权的经办人签章，签章必须清晰；第二联需用总行统一制作的压数机在 “人民币

大写”栏右端压印小写金额后交给申请人。第一联卡片上加盖经办、复核名章后

留存，专夹保管。

二、银行本票付款的处理手续

（一）代理付款行接到在本行开立账户的持票人直接交来的本票和三联进账单

时，应认真审查：

１．本票是否是按统一规定印制的凭证，本票是否真实，提示付款期限是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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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２．本票填明的持票人是否在本行开户，持票人名称是否为该持票人并与进账
单上的名称相符；

３．出票行的签章是否符合规定，加盖的银行本票专用章是否与印模相符；
４．本票是否有统一制做的压数机压印金额，与大写的出票金额是否一致；
５．本票必须记载事项是否齐全，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是否更

改，其他记载事项的更改是否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

６．持票人是否在本票背面 “持票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签章”处签章，该签章应

为预留银行签章，背书转让的本票是否按规定的范围转让，其背书是否连续，签

章是否符合规定，背书使用粘单的是否按规定在粘接处签章。

审查无误后，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其分录是：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或 （借）辖内往来

　 （贷）科目　持票人户
第三联进账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交给持票人。本票加盖转讫章和票据交

换章通过当地票据交换提交出票行。

（二）出票行接到收款人交来的注明 “现金”字样的本票时，抽出专夹保管的

本票卡片，经核对相符，确属本行签发，同时还必须认真审查本票上填写的申请

人和收款人是否均为个人，收款人的身份证件，收款人在本票背面 “持票人向银

行提示付款签章”处是否签章和注明身份证件名称、号码及发证机关，并要求提

交收款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收款人委托他人向代理付款行提示付款的，

必须查验收款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在本票背面是否作委托收款背书，是否

注明收款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名称及发证机关，并要求提交收款人和被委托

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留存备查。审核无误后，办理付款手续，本票作借方凭证，本

票卡片作附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贷）现金
（三）本票上未划去 “现金”和 “转账”字样的，一律按照转账办理。

三、银行本票结清的处理手续

出票行收到票据交换提入的本票时，抽出专夹保管的本票卡片，经核对相符，

确属本行出票的，本票作借方凭证，本票卡片作附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或 （贷）辖内往来

四、持票人、申请人在同一银行机构付款和结清本票的处理手续

出票行受理本行签发的本票，除不通过票据交换外，比照二、三的手续处理。

其分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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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开出本票

　 （贷）科目　持票人户
或 （贷）现金

五、银行本票退款、超过付款期限付款和挂失的处理手续

（一）退款手续

申请人因本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或其他原因要求出票行退款时，应填制一式

三联进账单连同本票交给出票行，并按照银行本票办法的规定提交证明或身份证

件。出票行经与原专夹保管的本票卡片核对无误，即在本票上注明 “未用退回”

字样，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 （如系退付现金，本联作借方凭证附件），本票作

借方凭证，本票卡片作附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贷）科目　申请人户
或 （贷）现金

第三联进账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交给申请人。

（二）超过付款期限的付款手续

持票人因本票超过付款期限不获付款的，在票据权利时效内请求付款时，应

当向出票行说明原因，并将本票交给出票行。持票人为个人的，还应交验本人身

份证件。出票行经与原专夹保管的本票卡片核对无误，即在本票上注明 “逾期付

款”字样，办理付款手续时，分别作如下处理：

１．持票人在本行开户的，应填制一式三联进账单，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
证，本票作借方凭证，本票卡片作附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贷）科目　持票人户
第三联进账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交给持票人。

２．持票人未在本行开户，填制一式三联进账单，本票作借方凭证，本票卡片
作附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或 （贷）辖内往来

第一联进账单加盖受理章作回单交给持票人。第二、三联进账单按票据交换

规定提出交换。

持票人开户行收到票据交换提入的进账单时，第二联进账单作贷方凭证。其

分录是：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或 （借）辖内往来

　 （贷）科目　持票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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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联进账单加盖转讫章作收账通知交持票人。

３．持票人提交注明 “现金”字样本票的，本票作借方凭证，本票卡片作附

件。其分录是：

（借）开出本票　本票户
　 （贷）现金

（三）挂失手续

确系填明 “现金”字样的本票丧失，失票人到出票行挂失时，应提交挂失止

付通知书。出票行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按规定审核，抽出原专夹保管的本票

卡片核对，确属本行签发并确未注销时，方可受理。一联挂失止付通知书加盖业

务公章作为受理回单交给失票人，一联登记本票挂失登记簿后，与原本票卡片一

并专夹保管，凭以控制付款或退款。

六、丧失银行本票退票或付款的处理手续

丧失本票的，失票人凭人民法院出具的其享有该本票票据权利的证明，向出

票行请求退款或付款时，出票行经审查确未支付的，分别如下处理：

（一）出票行向申请人退款时，抽出原专夹保管的本票卡片核对无误后比照五

（一）的有关手续处理。

（二）出票行向持票人付款时，应抽出原专夹保管的本票卡片核对无误后，比

照五 （二）的有关手续处理，并将款项付给失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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